江阴市澄江街道拆迁指挥部文件
澄街拆指〔2012〕1号


关于对原澄江镇蔬菜大队集体土地上

房屋拆迁安置的有关规定

各有关管理区、社区、村，机关各部门，各拆迁实施公司：

鉴于集约用地从紧控制农户住宅用地的原则，及菜农不需猪舍等农业生产配套辅房的实际情况，原澄江镇蔬菜大队集体土地上农户住宅建造面积普遍在150-160 m²之间，小于农村正常批建宅基地一个标准户型195.7 m²，不足标准户型的户数占90%以上。目前蔬菜大队农户面临城市拆迁，本着尊重客观事实和实惠于民的原则，根据澄南拆指纪〔2011〕1号会议纪要和澄政专纪〔2010〕115号市政府会议纪要精神，澄江街道拆迁指挥部及相关部门就此问题多次进行了认真会商研究，现再次明确有关规定：

一、适用范围

澄江街道城区原蔬菜大队：绿园村、塔南村、五云桥村的集体土地上的农户（黄田港村现已划归夏港街道管理），且房屋面积不足195.7 m²的被拆迁户。
二、操作办法

考虑到被拆迁户的现实利益，本着公开惠民的原则，对原蔬菜大队集体土地上房屋面积不足195.7 m²的被拆迁户，实施以下优惠政策：
1、安置面积优惠：对房屋确权面积不足195.7 m²的被拆迁户，在安置时允许其超购至195.7 m²。
2、安置价格优惠：实际合法建筑面积按产权置换的建安价结算；195.7 m²与实际合法建筑面积的差额部分按市政府澄政专纪〔2010〕115号确定的小高层拆迁商品房销售基价3630元/ m²结算（该价格为建造成本价，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及税金等）；超出195.7 m²的面积按市场价结算。
3、今后拆迁中如遇同类蔬菜大队集体土地上农户建房面积不足195.7 m²的，允许其购买到195.7m²。对195.7 m²与实际合法建筑面积的差额部分的购置价格按当时市物价部门确定的现行建造成本价格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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